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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不动产登记基本流程图（修订）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业务流程图

不动产
或综合窗口

受理

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充的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文书 结束

结束

开始

登簿发证

材料不全 不符合受理
条件

申请

审核 出具不予登记文书 结束
不符合登记

条件

 

 



 
 

- 2 - 

1.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5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3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4.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必要时查看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土地出让金票据可以通过内部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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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5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1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4.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5.房屋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6.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7.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实地查看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可提供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要求的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2、房屋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可提供建设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山西省建设工程规划认可证、规划部门出具的房屋建设符合规划要求的证

明以及其他能证明房屋符合规划的材料； 

3、房屋已竣工的材料可提供竣工验收备案表、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证及其他相关能证明房屋已竣工的证明材料； 

4、土地出让金票据可以通过内部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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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3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2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涉及土地面积、界址方位变化的，
提交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4.原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5.变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
有权证明文件；
6.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必要时查看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宗地界址变更、面积增加和土地、房屋用途变更及土地权利期限发生变化的，涉及土地出让金、土地租金及契税的缴纳； 

2、土地出让金票据可以通过内部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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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3 个工作日） 

1.4.1 新建商品房首次转移 

申请 不动产审核 登簿发证

核税 税费缴纳

完税信息推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2个工作日

税
务

不
动
产

房
管

受理

涉税

限购等政策性
限制审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原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以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必要时查看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契税在“核税”环节缴纳；土地出让金票据可以通过内部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 

2、从税务部门核税环节完毕开始至登记部门获取税费凭证为止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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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存量房转移 

申请 不动产审核 登簿发证

核税 税费缴纳

完税信息推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2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房改房、经济适用
房，限购等政策性

限制审查

合同网签备案

税
务

不
动
产

房
管

受理

涉税

0.5个工作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原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转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证明文件；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必要时查看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签订标准合同（由房管或登记部门提供）

     说明： 

1、契税在“核税”环节缴纳；土地出让金票据可以通过内部共享获得的，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 

2、从税务部门核税环节完毕开始至登记部门获取税费凭证为止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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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权登记 

抵押权登记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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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抵押权首次登记（1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
4.抵押标准合同。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查验不动产权证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必要时

实地查看

 
 

说明： 

1、在建建筑物的首次抵押登记应实地勘察，实地勘察要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不计入流程时限； 

2、不动产权证的原件只在受理环节查验，不收证书原件，不在不动产权证书上注记； 

3、关于申请材料的说明：（1）在建建筑物首次抵押登记时还需提供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情况和预售合同

登记备案情况（如有需提供）；（2）不需要提供抵押物价值评估报告或证明。 

4、为简化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除签订原有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外，还需另外签订抵押标准合同，抵押标准合同内容各项信

息必须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一致。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仅需提供标准合同，不得再收取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确实需要收取的，应当在受理通知书

写明收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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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抵押权变更登记（1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5.变更抵押权的合同或证明材料。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查验不动产权证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说明：为简化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除签订原有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外，还需另外签订抵押标准合同，抵押标准合同内容各

项信息必须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一致。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仅需提供标准合同，不得再收取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确实需要收取的，应当在受理通

知书写明收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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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抵押权转移登记（1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5.抵押权转移的材料。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查验不动产权证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说明：不动产权证的原件只在受理环节查验，不收证书原件，不在不动产权证书上注记。 

2.4 抵押权注销登记（1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4.抵押权注销的材料。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1、债权消灭或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抵押权人可以单方申请抵押权的注销登记。 

2、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仲裁裁决书）确认抵押权消灭的，抵押人等当事人可以单方申请抵押权的

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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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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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预告登记设立（3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2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约定的预告登记协议；
4.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需提供：已备案的不
动产买卖合同；
5.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需提供：预告
登记证明、抵押标准合同；
6.不动产转移预告登记需提供：不动产权证
书、不动产买卖合同；
7.不动产抵押权预告登记需提供：不动产权
证书、抵押标准合同。

询问笔录

 

 

 

 

说明：为简化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除签订原有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外，还需另外签订抵押标准合同，抵押标准合同内容各项

信息必须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一致。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仅需提供标准合同，不得再收取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确实需要收取的，应当在受理通知

书写明收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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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告登记注销（1 个工作日）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约定注销预告登记的协议或已经
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证书和证明；
4.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询问笔录

 

说明：预告注销登记可以预告权利人持预告登记证明单独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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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合登记 

4.1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合并抵押权预告登记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3.已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4.约定的预告登记协议；
5.抵押标准合同。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不动产登记一并申请受理后，应就不同的登记事项依次分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相应簿页； 

2、登记申请书分别为开发商与购房人、购房人与银行的登记申请书（开发商与购房人另有约定或符合购房人单方申请条件的除外）； 

3、申请人身份证明分别包括开发商营业执照、购房人身份证明、银行的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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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转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合并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转抵押权首次登记 

申请 不动产审核 登簿发证

核税 税费缴纳

完税信息推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税
务

不
动
产

受理

涉税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首登证书)；
4.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必要时查看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不动产登记一并申请受理后，应就不同的登记事项依次分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相应簿页； 

2、从税务部门核税环节完毕开始至登记部门获取税费凭证为止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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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抵押权注销登记合并抵押权首次登记 

申请 受理 审核 登簿发证

不予受理

不予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原不动产登记证明；
5.注销抵押权的合同或证明材料；
6.抵押标准合同。

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查验不动产权证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说明： 

1、不动产登记一并申请受理后，应就不同的登记事项依次分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相应簿页； 

2、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分别由原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申请注销登记，新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申请抵押权首次登记； 

3、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分别收取抵押人、原抵押权人与新抵押权人或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4、不动产权证的原件只在受理环节查验，不收证书原件，不在不动产权证上注记。  

5、为简化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间，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除签订原有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外，还需另外签订抵押标准合同，抵押标准合同内容各项信

息必须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一致。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仅需提供标准合同，不得再收取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确实需要收取的，应当在受理通知书

写明收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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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建商品房首次登记合并首次转移登记 

申请 受理 不动产审核 登簿发证

核税

涉税

税费缴纳

完税信息推送

不予登记

不予受理

税
务

不
动
产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或受托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4.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5.房屋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6.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7.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8.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必要时查看查验登记范围

查验申请主体
查验申请材料
询问笔录

核对登记簿，查询限制性信息

 

 

  说明： 

1、此组合登记仅限于全款购买现售商品房的情形，供有业务办理需求的市县参照使用； 

2、不动产登记一并申请受理后，应就不同的登记事项依次分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相应簿页； 

3、从税务部门核税环节完毕开始至登记部门获取税费凭证为止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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